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非字第19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CHAN KAI KIT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罪案件，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668號）及112年12

月28日以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23、25291、25293號）先後判處罪

刑，並均諭知驅逐出境之保安處分後，當事人僅就刑之部分提起

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金上

訴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為第二審之科刑判決，並經本院於113

年6月13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

認為關於保安處分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

均撤銷。

    理  由

一、本件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

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訂有明文。又刑法第9

5條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者，應僅限於外國人始有該條之適

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28號判決參照）。原判決

（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認

定被告係香港籍人士，有如事實欄所載犯行，分別判決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

出境；及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嗣改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均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2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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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113年6月13日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

稽。二、惟查，被告係香港居民，有香港護照影本1份附卷

可稽，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條第1項規定，

屬香港居民，應適用前開條例第14第3項相關規定，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後，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處理，無

從逕予適用刑法第95條之規定宣告驅逐出境。原確定判決未

察及此，仍判決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

境，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

告。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

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等語。

二、本院按：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正增訂第3項賦予當事人得僅就科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上訴之一部上訴權，動搖我國傳統實務以論

罪科刑在審判上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原須整體於同一判決

合一確定之罪刑不可分原則，然修法後當事人對科刑等法律

效果合法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祇

對上級審之審判範圍有內部拘束作用，並非因此即生對外效

力，猶須待第二審科刑判決確定後，方全案確定而具實質既

判力。是罪與刑縱由第一、二審判決分別為之，全案仍應俟

第二審判決確定後，本案之論罪、科刑始整體合一對外發生

法律效力而全案確定。準此，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

決，有審判違背法令情形者，非常上訴之客體，依個案違法

情事判斷如下：1.若僅論罪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者，因事實

認定與罪名論斷之違誤，勢必影響科刑及其他法律效果，自

應將第一、二審之判決併為審查，合為非常上訴之對象，否

則無法達成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二者缺一不可。2.若第一

審判決之論罪與科刑均無誤，僅第二審撤銷改判之科刑判決

違背法令者，第二審科刑判決之違法，並不影響第一審關於

犯罪事實之認定及罪名之論斷，非常上訴只須以第二審科刑

判決為客體，即可達其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反之，若第二

審維持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且第一、二審判決之科刑皆屬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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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應以第一審之科刑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併為非常上

訴之客體，當屬無疑。3.倘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

科刑判決均未違法，僅第一審判決之沒收或保安處分違背法

令者，因第一審判決關於沒收或保安處分之違背法令，並未

致論罪、科刑產生連動，與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

科刑判決均無影響，非常上訴單就第一審判決關於保安處分

或沒收之違法部分予以糾正，尚不致發生第一、二審判決相

互矛盾牴觸之情形，非常上訴自可以此為特別救濟之標的。

是檢察總長對本件因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以第一

審判決關於諭知驅逐出境部分違背法令為由，提起非常上

訴，依上開說明，其程序尚無不合，核先敘明。

㈡、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規定，僅外

國人有該條之適用。再臺灣地區以外之大陸、香港、澳門等

地區人民之相關入出境管理，我國係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另予規範，而非視之為外

國人。又內政部移民署對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居民撤銷

或廢止其入境許可，及對之逕行強制出境或限期令強制出境

等相關規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第9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4條分別設有明文。是香港

地區人民並非外國人，是否對其強制出境，應移由內政部移

民署本於權責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之，並非刑法第95條規定

得逕予驅逐出境之對象。本件被告CHAN KAI KIT（中文名：

陳啓傑）因加重詐欺等罪，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

度金訴字第2520號、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即第一

審判決)先後論處罪刑，並均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驅逐出境，嗣因被告與檢察官均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

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

號合併審理而為科刑之判決，復經本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

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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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被告係香港地區居民，有其護照影本及入出境紀錄附卷可

考，被告既非外國人，第一審未察，俱依刑法第95條規定均

於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依

上開說明，此部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全案經確

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將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

逐出境」部分均撤銷，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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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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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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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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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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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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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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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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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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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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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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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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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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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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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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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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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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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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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罪案件，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668號）及112年12月28日以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23、25291、25293號）先後判處罪刑，並均諭知驅逐出境之保安處分後，當事人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為第二審之科刑判決，並經本院於113年6月13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認為關於保安處分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均撤銷。
    理  由
一、本件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訂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者，應僅限於外國人始有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28號判決參照）。原判決（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認定被告係香港籍人士，有如事實欄所載犯行，分別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及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嗣改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均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2案最高法院於113年6月13日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二、惟查，被告係香港居民，有香港護照影本1份附卷可稽，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條第1項規定，屬香港居民，應適用前開條例第14第3項相關規定，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後，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處理，無從逕予適用刑法第95條之規定宣告驅逐出境。原確定判決未察及此，仍判決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等語。
二、本院按：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正增訂第3項賦予當事人得僅就科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上訴之一部上訴權，動搖我國傳統實務以論罪科刑在審判上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原須整體於同一判決合一確定之罪刑不可分原則，然修法後當事人對科刑等法律效果合法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祇對上級審之審判範圍有內部拘束作用，並非因此即生對外效力，猶須待第二審科刑判決確定後，方全案確定而具實質既判力。是罪與刑縱由第一、二審判決分別為之，全案仍應俟第二審判決確定後，本案之論罪、科刑始整體合一對外發生法律效力而全案確定。準此，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有審判違背法令情形者，非常上訴之客體，依個案違法情事判斷如下：1.若僅論罪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者，因事實認定與罪名論斷之違誤，勢必影響科刑及其他法律效果，自應將第一、二審之判決併為審查，合為非常上訴之對象，否則無法達成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二者缺一不可。2.若第一審判決之論罪與科刑均無誤，僅第二審撤銷改判之科刑判決違背法令者，第二審科刑判決之違法，並不影響第一審關於犯罪事實之認定及罪名之論斷，非常上訴只須以第二審科刑判決為客體，即可達其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反之，若第二審維持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且第一、二審判決之科刑皆屬違法，自應以第一審之科刑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併為非常上訴之客體，當屬無疑。3.倘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均未違法，僅第一審判決之沒收或保安處分違背法令者，因第一審判決關於沒收或保安處分之違背法令，並未致論罪、科刑產生連動，與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均無影響，非常上訴單就第一審判決關於保安處分或沒收之違法部分予以糾正，尚不致發生第一、二審判決相互矛盾牴觸之情形，非常上訴自可以此為特別救濟之標的。是檢察總長對本件因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以第一審判決關於諭知驅逐出境部分違背法令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上開說明，其程序尚無不合，核先敘明。
㈡、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規定，僅外國人有該條之適用。再臺灣地區以外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區人民之相關入出境管理，我國係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另予規範，而非視之為外國人。又內政部移民署對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居民撤銷或廢止其入境許可，及對之逕行強制出境或限期令強制出境等相關規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9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4條分別設有明文。是香港地區人民並非外國人，是否對其強制出境，應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之，並非刑法第95條規定得逕予驅逐出境之對象。本件被告CHAN KAI KIT（中文名：陳啓傑）因加重詐欺等罪，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即第一審判決)先後論處罪刑，並均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嗣因被告與檢察官均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而為科刑之判決，復經本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惟被告係香港地區居民，有其護照影本及入出境紀錄附卷可考，被告既非外國人，第一審未察，俱依刑法第95條規定均於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依上開說明，此部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全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均撤銷，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非字第19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CHAN KAI KIT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罪案件，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668號）及112年12
月28日以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23、25291、25293號）先後判處罪刑
，並均諭知驅逐出境之保安處分後，當事人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
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金上訴
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為第二審之科刑判決，並經本院於113年
6月13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認
為關於保安處分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
均撤銷。
    理  由
一、本件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
    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訂有明文。又刑法第9
    5條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者，應僅限於外國人始有該條之適
    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28號判決參照）。原判決
    （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認
    定被告係香港籍人士，有如事實欄所載犯行，分別判決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
    出境；及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嗣改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
    ），均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2案最高法
    院於113年6月13日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
    。二、惟查，被告係香港居民，有香港護照影本1份附卷可
    稽，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條第1項規定，屬
    香港居民，應適用前開條例第14第3項相關規定，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後，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處理，無從
    逕予適用刑法第95條之規定宣告驅逐出境。原確定判決未察
    及此，仍判決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
    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
    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等語。
二、本院按：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正增訂第3項賦予當事人得僅就科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上訴之一部上訴權，動搖我國傳統實務以論
    罪科刑在審判上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原須整體於同一判決
    合一確定之罪刑不可分原則，然修法後當事人對科刑等法律
    效果合法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祇
    對上級審之審判範圍有內部拘束作用，並非因此即生對外效
    力，猶須待第二審科刑判決確定後，方全案確定而具實質既
    判力。是罪與刑縱由第一、二審判決分別為之，全案仍應俟
    第二審判決確定後，本案之論罪、科刑始整體合一對外發生
    法律效力而全案確定。準此，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
    ，有審判違背法令情形者，非常上訴之客體，依個案違法情
    事判斷如下：1.若僅論罪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者，因事實認
    定與罪名論斷之違誤，勢必影響科刑及其他法律效果，自應
    將第一、二審之判決併為審查，合為非常上訴之對象，否則
    無法達成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二者缺一不可。2.若第一審
    判決之論罪與科刑均無誤，僅第二審撤銷改判之科刑判決違
    背法令者，第二審科刑判決之違法，並不影響第一審關於犯
    罪事實之認定及罪名之論斷，非常上訴只須以第二審科刑判
    決為客體，即可達其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反之，若第二審
    維持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且第一、二審判決之科刑皆屬違法
    ，自應以第一審之科刑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併為非常上訴
    之客體，當屬無疑。3.倘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
    刑判決均未違法，僅第一審判決之沒收或保安處分違背法令
    者，因第一審判決關於沒收或保安處分之違背法令，並未致
    論罪、科刑產生連動，與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
    刑判決均無影響，非常上訴單就第一審判決關於保安處分或
    沒收之違法部分予以糾正，尚不致發生第一、二審判決相互
    矛盾牴觸之情形，非常上訴自可以此為特別救濟之標的。是
    檢察總長對本件因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以第一審
    判決關於諭知驅逐出境部分違背法令為由，提起非常上訴，
    依上開說明，其程序尚無不合，核先敘明。
㈡、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
    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規定，僅外國
    人有該條之適用。再臺灣地區以外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
    區人民之相關入出境管理，我國係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另予規範，而非視之為外國
    人。又內政部移民署對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居民撤銷或
    廢止其入境許可，及對之逕行強制出境或限期令強制出境等
    相關規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9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4條分別設有明文。是香港地
    區人民並非外國人，是否對其強制出境，應移由內政部移民
    署本於權責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之，並非刑法第95條規定得
    逕予驅逐出境之對象。本件被告CHAN KAI KIT（中文名：陳
    啓傑）因加重詐欺等罪，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
    金訴字第2520號、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即第一審
    判決)先後論處罪刑，並均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驅逐出境，嗣因被告與檢察官均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號合併
    審理而為科刑之判決，復經本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
    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惟被告
    係香港地區居民，有其護照影本及入出境紀錄附卷可考，被
    告既非外國人，第一審未察，俱依刑法第95條規定均於判決
    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依上開說
    明，此部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全案經確定，且於
    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
    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部分均撤銷，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非字第19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CHAN KAI KIT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罪案件，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668號）及112年12月28日以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23、25291、25293號）先後判處罪刑，並均諭知驅逐出境之保安處分後，當事人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為第二審之科刑判決，並經本院於113年6月13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認為關於保安處分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均撤銷。
    理  由
一、本件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訂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者，應僅限於外國人始有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828號判決參照）。原判決（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認定被告係香港籍人士，有如事實欄所載犯行，分別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及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嗣改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均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2案最高法院於113年6月13日駁回上訴而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二、惟查，被告係香港居民，有香港護照影本1份附卷可稽，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2條第1項、第4條第1項規定，屬香港居民，應適用前開條例第14第3項相關規定，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後，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處理，無從逕予適用刑法第95條之規定宣告驅逐出境。原確定判決未察及此，仍判決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等語。
二、本院按：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正增訂第3項賦予當事人得僅就科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上訴之一部上訴權，動搖我國傳統實務以論罪科刑在審判上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原須整體於同一判決合一確定之罪刑不可分原則，然修法後當事人對科刑等法律效果合法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祇對上級審之審判範圍有內部拘束作用，並非因此即生對外效力，猶須待第二審科刑判決確定後，方全案確定而具實質既判力。是罪與刑縱由第一、二審判決分別為之，全案仍應俟第二審判決確定後，本案之論罪、科刑始整體合一對外發生法律效力而全案確定。準此，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有審判違背法令情形者，非常上訴之客體，依個案違法情事判斷如下：1.若僅論罪部分之判決違背法令者，因事實認定與罪名論斷之違誤，勢必影響科刑及其他法律效果，自應將第一、二審之判決併為審查，合為非常上訴之對象，否則無法達成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二者缺一不可。2.若第一審判決之論罪與科刑均無誤，僅第二審撤銷改判之科刑判決違背法令者，第二審科刑判決之違法，並不影響第一審關於犯罪事實之認定及罪名之論斷，非常上訴只須以第二審科刑判決為客體，即可達其特別救濟之糾正目的；反之，若第二審維持第一審之科刑判決，且第一、二審判決之科刑皆屬違法，自應以第一審之科刑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併為非常上訴之客體，當屬無疑。3.倘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均未違法，僅第一審判決之沒收或保安處分違背法令者，因第一審判決關於沒收或保安處分之違背法令，並未致論罪、科刑產生連動，與第一審論罪部分之判決及第二審科刑判決均無影響，非常上訴單就第一審判決關於保安處分或沒收之違法部分予以糾正，尚不致發生第一、二審判決相互矛盾牴觸之情形，非常上訴自可以此為特別救濟之標的。是檢察總長對本件因科刑一部上訴之全案確定判決，以第一審判決關於諭知驅逐出境部分違背法令為由，提起非常上訴，依上開說明，其程序尚無不合，核先敘明。
㈡、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95條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規定，僅外國人有該條之適用。再臺灣地區以外之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區人民之相關入出境管理，我國係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另予規範，而非視之為外國人。又內政部移民署對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居民撤銷或廢止其入境許可，及對之逕行強制出境或限期令強制出境等相關規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9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4條分別設有明文。是香港地區人民並非外國人，是否對其強制出境，應移由內政部移民署本於權責及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之，並非刑法第95條規定得逕予驅逐出境之對象。本件被告CHAN KAI KIT（中文名：陳啓傑）因加重詐欺等罪，分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520號、112年度金訴緝字第112號判決(即第一審判決)先後論處罪刑，並均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嗣因被告與檢察官均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232號合併審理而為科刑之判決，復經本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全案確定，有各該判決及案卷可稽。惟被告係香港地區居民，有其護照影本及入出境紀錄附卷可考，被告既非外國人，第一審未察，俱依刑法第95條規定均於判決諭知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依上開說明，此部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全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第一審判決諭知「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部分均撤銷，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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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林靜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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